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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七次(通讯表决)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于

2014

年

8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

董事发出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 会议由孔祥喜董事长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临

2014-067

号公告。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鉴证报告》

(

会审字

[2014]288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有资金的核查意见》

(

详见

2014

年

8

月

2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见附件

)

。

表决情况

:

同意

11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回避票

0

票。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3日

附件

:

独立董事关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我们是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独立董事张永泰、卢太平、陈颖洲、荣兆梓

,

本次提

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在提交董事

会审议前

,

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根据 《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

,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在认真审议相关

议案后

,

经审慎分析

,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我们一致认为

:

公司董事会对《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的审议和表决

,

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程序合法。 公司前期

投入的自筹资金金额已经注册会计师鉴证。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独立董事(签字):张永泰、卢太平、 陈颖洲、荣兆梓

2014年 8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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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第五次(通讯表决)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

通知于

2014

年

8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5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5

人。 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黄新保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

会议决议事项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

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本次募集资金优先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

在上述金融

机构贷款范围内

,

由公司根据贷款到期先后顺序及实际经营情况进行偿还。 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

与公司实际偿还上述贷款进度不一致

,

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偿还

,

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

换。 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的项目与公司承诺的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项目一致

,

不存在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情况。 该置换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以此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自筹资金。本次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人民币

110,000,000.00

元。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8月 23日

证券代码:600575� � � �证券简称:芜湖港 公告编号:临 2014-067

债券简称:12芜湖港 债券代码:122235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

110,000,000.00

元

,

符合

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696

号《关于核准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核准

,

公司向特定投资者淮南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普通股

448,717,949

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12

元。截至

2014

年

7

月

23

日止

,

公司实际已向淮南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48,717,948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00,000,00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3,000,000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87,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

,

并出具了会验字

[2014]2656

号《验资报告》。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制度。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00,0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中

150,000,000.00

元人民币用

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

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优先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

由公司根据贷款到期先后顺序及实际经营情况进行偿还。 如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公司实际偿还上述贷款进度不一致

,

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偿还

,

待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

一

)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

截至

2014

年

8

月

13

日止

,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偿还金融机构贷款金额

110,000,000.00

元

,

具体情况

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贷款单位 借款起始日 借款终止日 借款金额 自筹资金金额 以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淮南矿业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０８．０５ ２０１４．０８．０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淮南矿业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９．２４ ２０１４．０９．２３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实际投资情况进

行了专项审核

,

并出具了《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鉴证报告》

(

会审

字

[2014]2885),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情况进行了核验、确认。

(

二

)

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为

110,000,000.00

元。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2014

年

8

月

22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

(

通讯表决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以此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自

筹资金。本次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人民币

110,000,000.00

元。公司独立董事就该

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的相关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1

、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意见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

核

,

出具了《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鉴证报告》

(

会审字

[2014]2885),

认为

:

芜湖港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

,

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芜湖港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

2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

芜湖港拟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有资金已在《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进行披露

,

且预先投入自有资金金额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

的《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鉴证报告》

(

会审字

[2014]2885)

确定为

110,000,000.00

元。 该事项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且有利于提高芜湖港资金使用效率。 综上

,

保荐人中信证券同意芜湖港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有资金

110,000,000.00

元。

3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的审议和表决

,

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

(2013

年修订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程序合法。公司前期投入的自筹资

金金额已经注册会计师鉴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

,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公司发

展需要。

4

、监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本次募集资金优先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

在上述金融机构贷款范围

内

,

由公司根据贷款到期先后顺序及实际经营情况进行偿还。 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公司实际偿

还上述贷款进度不一致

,

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偿还

,

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公司以自筹

资金先期投入的项目与公司承诺的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项目一致

,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况。 该置换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的情形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以此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之自筹资金。 本次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人民币

110,000,000.00

元。

六、上网公告文件

1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

报告》

;

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自有资金的核查意见》

;

3

、独立董事关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

4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

(

通讯方式

)

会议决议

;

5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

(

通讯表决

)

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23日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32� � �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14-40

半年度

报告摘要

１、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三木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３２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东明 林艺圃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３５５１４６ ０５９１８３３５５１４６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３４１５０４ ０５９１８３３４１５０４

电子信箱

ｓａｎｍｕｇｕｇａｉ＠１６３．ｃｏｍ ｓａｎｍｕｇｕｇａｉ＠１６３．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１

，

８８６

，

６５７

，

０３４．６３ ２

，

１９４

，

１８９

，

７７７．５５ ２

，

１９４

，

１８９

，

７７７．５５ －１４．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

，

５１２

，

１５４．２５ ５

，

７３２

，

２６８．８４ ５

，

７３２

，

２６８．８４ －３．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７３

，

６８８

，

５２５．５９ －３４

，

８５０

，

５７４．５６ －３４

，

８５０

，

５７４．５６ １１１．４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９９

，

２３１

，

４３０．９５ －１６１

，

４８１

，

０２８．３８ －１６１

，

４８１

，

０２８．３８ ８５．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２３ －４．０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２３ －４．０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４４％ ０．４７％ ０．４７％ －０．０３％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６

，

４８０

，

２５９

，

７８８．９０ ５

，

４９５

，

７８５

，

８６１．９０ ５

，

６８２

，

５２８

，

５１５．６７ １４．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２４９

，

０８３

，

０８６．８５ １

，

２４３

，

５７７

，

０１１．６２ １

，

２４３

，

５７７

，

０１１．６２ ０．４４％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９

，

４９６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三联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０６％ ８４

，

０８６

，

４０１ ０

质押

３

，

３８０

，

７７７

任日明 境内自然人

４．９３％ ２２

，

９６１

，

３５９ ０

林传德 境内自然人

４．９１％ ２２

，

８３９

，

７６８ ０

质押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封洪书 境内自然人

４．８５％ ２２

，

５６８

，

０６４ ０

林明正 境内自然人

４．８１％ ２２

，

３７８

，

８３８ ０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１．９８％ ９

，

１９６

，

２６４ ０

王炯辉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１％ ３

，

７７８

，

６７３ ０

滕芳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１

，

５８７

，

９４４ ０

陈志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１

，

２７５

，

１３０ ０

海南富艺进出

口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２５％ １

，

１６８

，

３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１

、以上股东中，福建三联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为人。

２

、任日明、林传德、林明正三位

股东系一致行动关系。 具体情形见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见报的《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３

、除上述情形外，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为人。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营房地产综合开发（一级资质）及国际贸易等。报告期末，国内房地产调控政策逐渐开始放松，部

分城市不再进行限购，为房地产的去库存打下基础；报告期进出口贸易总体略有下滑，但又呈现逐步回暖态

势。 公司紧密围绕年度工作目标，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房地产开发方面，水岸君山项目期内新开工面积

５．３８９

万平方米，完成竣工面积

０．６５

万平方米，由于限

购政策和心理预期的影响， 期内完成商品房销售签约金额仅约

３１００

万元。 随着

Ｃ

区高层项目开发启动，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销售情况将会有较大好转。

福建人才公寓项目属于保障房系列，是福建省专门针对高级人才建设的限价商品住房，期内基本完成

了人才公寓一期各专业工程扫尾及验收移交工作。 人才公寓二期项目地块的收储工作尚未取得实质性进

展。

青岛森城鑫公司

ＢＴ

项目投资建设工程有序开展，已竣工验收的

ＢＴ

投资工程均已完成审计结算，但由

于融资成本较高，且储备土地未进行房地产开发，项目目前尚难体现出效益。

武夷山三木公司在期内积极推进中国武夷山自驾游营地项目建设， 该项目主要为持有经营性产品，营

地项目一期多数经营项目已经对外招商营业，项目配套的华美达酒店装修结束进行试营业，

７

月

３１

日正式

营业。 期内新开工面积

８．９

万平方米，实现销售额约

２８００

万元。

长沙黄兴南路商业步行街西厢项目结合地铁建设，稳定经营管理，做好对步行街商业业态、商业结构的

调整，合理改造自有物业的设施、设备，提升步行街商业品质，提升存量物业价值，期内实现租金收入约

２７００

万元。

期内，在生产企业融资困难、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下，全国外贸出口有所下降。 轻工公司期内

进出口总额约

７４２３

万美元，其中出口

５５７２

万美元，同比下降

１６．８％

，进口

１８５１

万美元，同比递增

６１．１％

，因

投资企业亏损，报告期利润也下滑。 三木进出口公司进出口总额

５３５７

万美元，其中出口

２７９６

万美元，进口

２５６１

万美元，营业规模和效益均出现下降。 三木建发公司完成内外贸收入约

８．８

亿元，基本持平。 由于日元

汇率贬值，生产成本上升，鳗鱼价格下跌等原因，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期内仍然亏损。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根据香港宝晟有限公司的委托付款书，年末将上海东吉远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司和香港宝晟有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对冲，导致虚减资产和负债。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采用追溯重述法予以更正。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

报表项目名称

２０１４－６－３０

日影响金额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日影响金额

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将与上海东吉远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

司和香港宝晟有限公司之间的

往来款对冲，导致虚减资产和负

债。

预付账款

１８６

，

７４２

，

６５３．７７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８６

，

７４２

，

６５３．７７

资产总计

１８６

，

７４２

，

６５３．７７

预收账款

１７９

，

４７１

，

９３３．４５

其他应付款

７

，

２７０

，

７２０．３２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８６

，

７４２

，

６５３．７７

负债合计

１８６

，

７４２

，

６５３．７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８６

，

７４２

，

６５３．７７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000632� � � �公告编号:2014-38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

午在福州市群众东路三木大厦

１５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兰隽先生主持，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以书面、短信、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应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

会议董事

７

人。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经审议，本次会议作出以下决定：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华永贸易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预计

２０１４

年全年全资子公司三木建发与华永贸易就阴极铜采购和销售金额为

７．５

亿元，本公司母公司

与华永贸易就阴极铜采购和销售金额为

５．５

亿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７

日公司向华永贸易拆入资金

１９００

万元，年利率

１０％

以内。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司向华永贸易拆入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年利率

１０％

以内。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华永科技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预计

２０１４

年全年全资子公司沁园春公司与华永科技就太阳能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２５８．２５

万元，控股子

公司创业园公司与华永科技就太阳能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７５

万元。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三木园林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预计

２０１４

年全年控股子公司沃野公司与三木园林就景观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５２．６

万元，全资子公司沁

园春公司与三木园林就景观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３５．４

万元， 控股子公司武夷山三木公司与三木园林就景观

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２７００

万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决议》

决议具体内容见同日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8月 22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000632� � � �公告编号:2014-41

福建三木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１

、采用追溯重述法更正会计差错事项

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根据香港宝晟有限公司的委托付款书，年末将上海东吉远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司和香港宝晟有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对冲，导致虚减资产和负债，本报告期

采用追溯重述法予以更正。

２

、采用未来适用法更正前期会计差错事项

（

１

）子公司福建三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置业）开发成本—琼台花园

２０１３

年末账面金额

８

，

８３９

，

５１６．４９

元，为三木置业向琼台花园部分业主购入拟重建的旧房产及支付的安置补偿款。 三木置业出于

购入房产的目的是未来用于房地产开发，将该购入房产作为“开发成本”核算。 由于上述房产尚不能直接进

行开发，因此不应作为“开发成本”核算，而应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转入“固定资产”核算后，按预计使用年

限

２５

年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份开始计提折旧，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该房产累计应计提折旧额

１

，

６１６

，

１２６．６３

元（其中：

２０１３

年度应计提折旧

３４２

，

０９０．５７

元）。

（

２

）子公司福建沃野房地产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购入埃特佛大厦及厂房，列入“固定资产”核算。 因购

入的埃特佛大厦及厂房系旧房屋建筑物，因此按预计剩余使用年限

２２

年计提折旧，未按公司会计政策中房

屋建筑物最低使用年限

２５

年计提折旧。 按

２２

年计提折旧与按

２５

年计提折旧相比较， 每年多计提折旧额

３１５

，

４６１．５２

元，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累计多计提折旧

１

，

３４０

，

７１１．４６

元。

二、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务指标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具体影响如下表：

１

、采用追溯重述法更正会计差错事项的影响

本报告期发现采用追溯重述法的前期会计差错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

表项目名称

２０１４－６－３０

日影响金额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日影响金额

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将与上海东吉远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福州高泽贸易有限公司、香

港宝晟有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对

冲导致虚减资产和负债， 进行更

正。

预付账款

１８６

，

７４２

，

６５３．７７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８６

，

７４２

，

６５３．７７

资产总计

１８６

，

７４２

，

６５３．７７

预收账款

１７９

，

４７１

，

９３３．４５

其他应付款

７

，

２７０

，

７２０．３２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８６

，

７４２

，

６５３．７７

负债合计

１８６

，

７４２

，

６５３．７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８６

，

７４２

，

６５３．７７

２

、采用未来适用法更正前期会计差错事项的影响

由于前述福建三木置业有限公司和福建沃野房地产有限公司两处核算错误， 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累计影响

利润总额

－２７５

，

４１５．１７

元，其中：影响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总额

－２６

，

６２９．０５

元。因上述

１

、

２

项会计差错影响利润总

额的金额对公司整个利润总额及净资产影响很小， 公司对上述

１

、

２

项会计差错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使用未来适

用法予以更正调整，具体做法如下：

福建三木置业有限公司将“开发成本—琼台花园”

８

，

８８５

，

４１８．４９

元转入“固定资产”核算（其中：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新增

４５

，

９０２

元），按预计使用年限

２５

年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份开始计提折旧

１

，

７９２

，

９１０．３５

元（其中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应计提折旧额

１７６

，

７８３．７２

元）； 福建沃野房地产有限公司埃特佛大厦及厂房按

２５

年使用年限计

提折旧，冲减折旧

１

，

４９８

，

４４２．２２

元（其中：冲回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已多计提的折旧

１５７

，

７３０．７６

元）。二家公司折

旧额合计对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利润总额影响额为

－２９４

，

４６８．１３

元。

三、更正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及涉及更正事项的相关财务报表附注以及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

务名称

上述经更正后的半年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公司审计机构为此出具了《关于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４

年财务核算整改情况审计说明》（闽华兴所［

２０１４

］函字

Ａ－０１０

号）。

四、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１

、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将与上海东吉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福州高泽贸易

有限公司、香港宝晟有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进行对冲，导致虚减资产和负债，确实不符合会计政策的有关规

定，应采用追溯重述法更正会计差错。该次追溯调整对净利润和净资产没有影响，对投资者了解公司经营情

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２

、同意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对福建三木置业有限公司和福建沃野房地产有限公司前述

两项核算错误进行更正，两处核算错误影响利润的金额对公司整体利润及净资产影响很小，对投资者了解

公司经营情况不构成较大影响。

公司监事会认为上述会计更正符合会计政策，对此表示认同。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8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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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福建

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４

】第

２５３

号）。函件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９

日的《关于

收到福建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表示关注，并要公司逐项落实有关问题。现将本公司答复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福州开发区华永贸易有限公司、福建华永科技有限公司、福州三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事项的说明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及上年同期，公司与福州开发区华永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华永贸易）、福建华永科技有限

公司（下称华永科技）、福州三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下称三木园林）发生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将在

２０１４

半年

度报告财务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中的第七项“重大关联交易”和第九节财务报告中的第八项“关联方及关联

交易”中进行披露。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与华永贸易、华永科技、三木园林关联交易事项，以及

２０１４

年本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华永贸易仍将要进行阴极铜的采购和销售事项，公司同日予以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４－４３

，

２０１４－４４

，

２０１４－４５

）。

柯真明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出任公司监事，由于其妻子在华永贸易和华永科技担任管理职务，因此本公

司与这两家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柯真明先生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刘峰先生在担任公司企业发展部经理时受派担任三木园林董事， 他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出任公司副总裁后

不久就提出辞去三木园林董事职务，但三木园林未就董事事项进行工商变更；由于刘峰先生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以后主要在青岛胶州工作，且公司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后就不持有三木园林股权，因此公司上下没人注意到公

司与三木园林构成关联关系。 目前，刘峰先生工商变更已办理。

二、关于违规为控股股东垫付资金、违规提供借款等事项的解决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公司为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福州联信达实业有限公司垫付“五险一金”累

计

３８９

，

７９３．２５

元，已按季度结清；

２０１４

年

４－６

月，公司垫付“五险一金”

５２１４．１２

元，

６

月

３０

日前已收回；

７

月

份公司垫付

１６５９．５１

元，已于

８

月

８

日收回。 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起，公司不再为福州联信达实业有限公司垫付

“五险一金”。

２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为高管提供的购房借款等

６１０．２４

万元，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已全

部收回。

三、针对《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提及的会计处理问题，公司提出的处理措施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措施的

决定》（［

２０１４

］

６

号）， 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予以更正， 具体情况见公司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４－４１

）。

四、关于重大债权转让协议信息未披露问题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我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公司”）

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我司将对福建武夷山三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夷山三木公司”）

１．５

亿元人

民币的债权转让给华融资产公司，华融资产公司由此支付我司

１．５

亿元人民币，武夷山三木公司向华融资

产公司偿还

１．５

亿元人民币债务，偿还债务期限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７

日，并以武夷山三

木公司拥有的“武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３８５

号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 公司将该项债权转让理解为一融资行为，公

司对该事项将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第九节财务报告中的第十二项“其他重要事项”中进行补充披露。

五、公司正在按照《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要求进行全面整改，并尽快在整改结束后将整改情况对外予

以披露。

六、独立董事就公司自查情况进行核实并发表意见如下：

三木集团根据目前的整改情况针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进行回复并进行公告，我们赞同公司尽快就

未披露事项进行补充披露，能整改的事项尽快予以整改，需要完善的制度尽快补充完善。 就本次复函情况，

我们认为情况真实，同意予以公告。我们也将全面、积极参与公司整改，就有关事项进行检查和督促，并视整

改情况逐项发表意见。

经过福建证监局本次巡检，公司上下感到公司内部管理存在缺失，公司治理并不够完善，值得公司全体

董事、监事、高管深深反省。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管今后定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

市规则》的规定，规范运作，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努力经营，不断提升企业经营

效益，以回报全体投资者。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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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华永贸易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福建证监局［

２０１４

］

６

号《行政

监管措施决定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４

】

第

２５３

号）的要求，现将该议案内容及公司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与华永贸易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情况合并披露

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三木建发）以及本公司向福州开发区

华永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华永贸易）采购和销售阴极铜等贸易品种。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华永贸易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名

公司董事表示同意，独立董事对此表示认可。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华永贸易经营范围为氯酸钠、乙酸的批发，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钢材、矿产品、有色金属、

服装、鞋、针纺织品、文化体育用品、日用百货的批发零售代销，注册地址福州马尾君竹路电子小区

１＃

楼，法

定代表人为陈丽华，注册资本为

１５００

万，税务登记证号码为

３５０１０５１５４５９０６３Ｘ

，公司股东为陈丽华、刘美

金、巫少峰、吴晓东，实际控制人为陈丽华。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净资产为

１４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

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９．４２５

亿元，净利润为

７２．３

万元。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柯真明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由于华永贸易实际控制人陈丽华与柯真明系夫妻

关系， 所以公司与华永贸易构成关联关系， 也导致三木建发与华永贸易构成关联关系。 柯真明先生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辞去公司监事职务，但由于辞职未满

１２

个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华永贸易仍视同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公司及三木建发与华永贸易

２０１４

年全年进行的购销行为

仍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

２０１２

年，三木建发与华永贸易就阴极铜采购和销售金额为

２．２８３

亿元，本公司母公司与华永贸易就

阴极铜采购和销售金额为

２．１１２

亿元，已执行完毕。

２

、

２０１３

年，三木建发与华永贸易就阴极铜采购和销售金额为

５．０３３

亿元，本公司母公司与华永贸易就

阴极铜采购和销售金额为

４．２８４

亿元，已执行完毕。

３

、预计

２０１４

年全年三木建发与华永贸易就阴极铜采购和销售金额为

７．５

亿元，本公司母公司与华永贸

易就阴极铜采购和销售金额为

５．５

亿元。

４

、公司与华永贸易的其他关联往来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入

华永贸易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

华永贸易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华永贸易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７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 年利率

１０％

华永贸易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１０

日 年利率

１０％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

式及决策程序

２０１３

年度发生数

２０１２

年度发生数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华永贸易 资金占用费 协商

３

，

６１３

，

６３３．３３ ２．８３％ ２

，

５８５

，

１７８．８２ ２．０３

四、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三木建发和本公司采用可比的市场价格与华永贸易进行贸易业务， 有利于公司利用自身渠道优势，进

一步扩大企业的销售规模，增加营业收入，增强市场竞争力，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利润基

本没有影响，未损害公司利益，符合公司经营需要。此外，公司向华永贸易拆入资金是出于经营需要，利率水

平在合理区间。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如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及本公司与福州开发区华永贸易有限公司采购和销售

阴极铜等贸易品种，该关联交易属日常交易行为，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客观、

公允，本公司及其他股东不会因此项关联交易遭受利益损失。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若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可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六、备查文件

１

、相关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22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000632� � � �公告编号:2014-44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华永科技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福建证监局［

２０１４

］

６

号《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２０１４

】

第

２５３

号）的要求，现将该议案内容及公司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与华永科技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情况合并披

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沁园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沁园春公司）以及公司控股子公

司福建武夷山三木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武夷山三木）、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创业园

公司）向福建华永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华永科技）采购太阳能工程及通风系统工程等。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华永科技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

案》，

７

名公司董事表示同意，独立董事对此表示认可。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华永科技经营范围为计算机信息系统软件开发，技术服务；网络工程，电子商务技术开发，机电设务

安装，建筑智能化施工。 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建筑材料，钢材，矿产品，有色金属，服装，鞋的批发

和零售，注册地址福州市马尾区君竹路

１

号，法定代表人为陈丽华，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税务登记证号码为

３５０１０５１５４５８１０１２

，公司股东为陈丽华、巫少峰、吴晓东，实际控制人为陈丽华。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

公司净资产为

２９１．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６７９．１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５４．１７

万元。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柯真明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由于华永科技实际控制人陈丽华与柯真明系夫妻

关系，所以公司与华永科技构成关联关系，也导致沁园春公司、武夷山三木、创业园公司与华永科技构成关

联关系。 柯真明先生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辞去公司监事职务，但由于辞职未满

１２

个月，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华永科技仍视同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沁园春公司、创业园公司与华

永科技

２０１４

年全年进行的购销行为仍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

２０１２

年，沁园春公司与华永科技就太阳能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１０５．３８

万元，已执行完毕。

２

、

２０１３

年，沁园春公司与华永科技就太阳能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７１

万元，创业园公司与华永科技就太阳

能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１９４

万元，武夷山三木与华永科技就通风系统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１４０．４５

万元，已执行

完毕。

３

、预计

２０１４

年全年沁园春公司与华永科技就太阳能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２５８．２５

万元，创业园公司与华

永科技就太阳能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７５

万元。

四、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沁园春公司、武夷山三木以及创业园公司以市场价格向华永科技采购太阳能工程及通风系统工程是基

于各企业的房地产项目开发需要，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各个项目控制房地产的采购费用和建设成本，每年交

易金额不大，定价基本合理，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关联交易事项未损害公司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如下意见：

２０１４

年， 福建沁园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及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向福建华永科

技有限公司采购太阳能工程和通风系统工程等，该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

基本合理。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１

、相关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22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000632� � � �公告编号:2014-45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三木园林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福建证监局［

２０１４

］

６

号《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

２０１４

】第

２５３

号）的要求，现将该议案内容及公司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与三木园林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情况合并披露如

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沁园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沁园春公司）以及公司控股子公

司福建武夷山三木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武夷山三木）、福建沃野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沃野公司）、福建留学

人员创业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创业园公司）向福州三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简称三木园林）采购景观

工程及办公室花卉等。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三木园林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名公司董

事表示同意，独立董事对此表示认可。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三木园林主营业务为花卉和绿化苗木品种种植批发，城市园林景观设计施工，注册地址为福州市台

江区广达路

１４１

号恒宇大厦八层， 法定代表人为叶健， 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 税务登记证号码为

３５０１０３７２７３００６２５

，公司股东为叶健、翁少玲、叶玉婷，实际控制人为叶健。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

净资产为

９３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４１５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６４

万元。

２

、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刘峰先生当选为三木园林董事；公司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后就不持有三木园林股权，但是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刘峰先生出任公司副总裁，导致公司与三木园林构成关联关系，也导致沁园春公司、武夷山三

木、沃野公司、创业园公司与三木园林构成关联关系。由于刘峰先生辞去三木园林公司董事工商变更登记未

满

１２

个月，所以

２０１４

年三木园林仍视同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沁园春公司、武夷山三木、沃野公司、创

业园公司与三木园林

２０１４

年全年进行的购销行为仍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

２０１２

年，沃野公司与三木园林就景观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６１３．８

万元，创业园公司与三木园林就景观

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７０

万元，沁园春公司与三木园林就景观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０．４３

万元；本公司与三木园林

就办公室花卉的采购金额为

７．６

万元，沁园春公司与三木园林就办公室花卉的采购金额为

１１．１２

万元。 上述

交易已执行完毕。

２

、

２０１３

年，沃野公司与三木园林就景观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９６２．５６

万元，创业园公司与三木园林就景观

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７７．６４

万元，武夷山三木公司与三木园林就景观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２１３８．８

万元；本公司

与三木园林就办公室花卉的采购金额为

７．８７

万元， 沁园春公司与三木园林就办公室花卉的采购金额为

１７．７１

万元。 上述交易已执行完毕。

３

、预计

２０１４

年全年沃野公司与三木园林就景观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５２．６

万元，沁园春公司与三木园林

就景观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３５．４

万元，武夷山三木公司与三木园林就景观工程的采购金额为

２７００

万元。

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沁园春公司、武夷山三木、沃野公司、创业园公司以市场价格向三木园林采购景观工程及办公

室花卉是基于公司房地产项目建设需要和办公需要，该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控制景观工程和办公室花卉的

采购费用和房地产建设成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关联交易事项未损害公司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如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沁园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武夷山三木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沃野房地产有限公司、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向福州三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采购景观

工程等，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基本合理，本公司及其他股东不会因此项关联交

易遭受利益损失。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若获得董事会审议通过，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六、备查文件

１

、相关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22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000632� � � �公告编号:2014-46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以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８

月

２１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群众东路

９３

号三木大厦

１５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七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作出以下决定：

１

、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和《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摘要》。

２

、通过《关于同意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决议》。

公司监事会认为此次会计更正符合会计政策，对此表示认同。

上述议案均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 8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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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5� � � �证券简称：华伍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5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已于

2014

年

8

月

2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571� � �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14-079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8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40957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本公司提

交的《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情况，及时披露本次资产重组事宜的后续进展情况。公司本次资产重

组事宜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605� � �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2014-057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8

月

22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

人之一的姚晓丽女士关于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姚晓丽女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1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4.33%

）质押给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本次交易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8

月

21

日，购回

交易日为

2015

年

8

月

21

日。 该股份在质押期间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目前姚晓丽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6,001,12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3.904%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姚晓

丽女士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83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9.79%

。

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22日

证券代码：600837� � �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编号：临 2014-03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

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发行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

"

本期短期融资券

"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为人民币

28

亿元，票面利率

为

4.70%

， 兑付日为

2014

年

8

月

19

日 （详见

2014

年

5

月

23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4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2014

年

8

月

19

日，本公司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2,832,449,315.07

元。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22日


